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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就是要把我国学校教育中所展现的现象以学生的纬度来打量，用权利的话语来理解和分析
，主要意图就是想在我国学校教育语境中开辟出一片权利的文化解释空间。
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学生权利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学校教育景观，另一方面就是在这种景观背
景下思考和拓展学生权利的认识，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结合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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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权利和学生权利　　把学生权利问题阐释清楚并非易事，学生权利比之成人权利更加复杂
。
这是因为，学生不仅是人，还是成长中的儿童，是学习者，这是学生权利问题的特殊之处。
因此，用权利话语来表达学校现象的时候，必须避免不顾现实，把一般的权利理论粗糙挪用。
　　但是，预先对权利的基本含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作为一种概念平台，为接下来的学生权利分
析提供一个清晰的工具，以免引起混乱之虞，这还是需要的。
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会具体分析权利到底是什么，只有明白了权利的含义，我们才会去思考把权利的
含义运用到学生身上意味着什么，进而明白我们为什么会主要用权利的概念来表达一些教育主张。
　　一、权利的含义　　权利概念是西方文化下的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和“礼”的传统，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是讲究等级分层的礼法秩序
。
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和社会秩序是发展不出权利概念诞生的精神基因——契约精神的，这是不能否认
的文化事实。
直到19世纪中后期，权利概念才开始引入中国，并很快在文化界引起响应。
但是，由于20世纪动荡的中国社会局势，虽有权利和人权概念的引入，但主要是限于在精神和价值观
层面上的并不成熟的吸收和理解，在具体的社会制度、秩序和日常生活中，却找不到其真正扎根和试
验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因为法律、道德和秩序的混乱，在人们狂热而简单的政治头脑里更是不可
能产生关于权利的理性认识和意识。
直到最近几十年，对权利的理性思考才开始进入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话语中，“权利”这个概念才
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运用得理直气壮的一个概念之一。
　　但是，权利意识的普及，并不等于真正明白了权利概念的含义，要把这个概念的含义阐述完满，
并非易事。
一些政治哲学家们也是争得迷迷糊糊，对于笔者这样一个初步涉及权利思考的人来说，由于研究功力
还弱，在这里不能也没有必要加入这种理论的争执，因为这些争执与学生权利的探讨也没有太多的关
联，并且有些争执看起来也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其实，很多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例如权利利益论和意志论的对立等等。
这里是从工具意义上来分析权利概念的，更关注的是用权利这种概念设计、思考教育中的学生问题。
　　（一）欲望、权利意识和权利资格　　权利是现代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但是对于权利
的边界可能没有理性的思考。
在这里提出欲望、权利意识和权利资格的划分，是为了为权利的范畴澄清边界，并且这种划分也是为
本研究的后续部分做铺垫。
　　可以把这三者之间做这样大致的区分：欲望是一个生理和心理范畴的概念。
所谓欲望，就是人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者达到某种目的的心理冲动和要求，在这里并不牵涉到欲望内容
的道德判断。
欲望是人最为原始的心理本能，是构成人性的基础结构。
人的冲动所能及的地方，都有欲望的内容。
人的动物性和精神冲动是无边的，因此欲望也是无限的，所谓的“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就是这
个意思。
欲望来自本能的冲动，也来自环境的不断刺激，新环境往往刺激人的欲望不断扩充。
佛教讲的“贪、嗔、痴”三毒是从负面上来谈人的欲望，认为人的苦恼都是因为这些欲望的无穷无尽
。
为避开人生诸烦恼，就要修道根除三毒，方得脱离苦海。
但实际上，欲望本身是中性的，从积极面来看，它正如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所说“是一种狂热
的驱动力量”，正是因为有欲望，个人奋斗才有了动力，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发展才有了持续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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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力。
　　人的生理和心理冲动是不能控制人的欲望的，控制欲望的是人的理性和道德。
人控制自己的欲望可能有这样一些方面的心理考量，他可能是由于惧怕，害怕提出这样的欲望和把欲
望诉诸现实会遭到一些不利的后果，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欲望的实现没有现实的条件，等等，这
些理由都是人控制自己欲望的心理活动的源头。
　　但是，这些欲望和控制欲望的心理活动还都不属于权利的范畴。
从根本上来说，权利是一个道德性的范畴，涉及的是一种道德性的考量。
那么，欲望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道德性的内容呢？
　　“应当”和“应该”等概念的加入才是把欲望和想要转化成一个道德性内容的逻辑中介。
对权利的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应该获得”，所谓“应该”、“应当”等概念是用来表达正义的要件，
“正义为权利之逻辑基础”。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欲望是应当的，是应该被满足的，或者，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欲望是不合理的，
自己都羞于提出来，那么这种欲望和控制欲望的心理活动就变成了道德性的事件，就是一种权利意识
的反应，都属于权利观念的范畴。
　　但是，有权利意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权利意识所指向的内容还要获得合法合理性，也就是说，还
要获得认定。
个体所表达的权利内容如果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进行的思考，并不一定能获得权利认同，有权利意识并
不就等于有权利资格，即是说，用权利话语表达欲求并不就等于获得了权利资格，因为资格并不是自
定的，资格的认定并不只是一个自我性的事件，资格需要有参照物，它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
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权利的要求要有效，就要放到社会关系中来思考，放
到权利义务关系中寻求认定，否则，人可能就完全陷入了唯我主义的漩涡。
所以说，权利的认定除了以自我利益和欲求的表达为前提外，还必须接受组成社会生活的一些价值和
制度范畴的审视，例如有道德、习俗和法律等。
当自我的利益和欲求经受住了道德的检验，那么这种利益和欲求就转变成为道德权利，也就是说道德
赋予了他的利益和欲求以道德资格。
道德权利是没有获得法律认定的权利，主要是作为观念的存在，人们在设计社会生活的原理的时候，
经常要诉诸道德原则的支持。
权利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设计概念，它首先是利用道德的崇高性来表达正义观念。
依次推演，当习俗认可了他的这种利益是正当的，那么这种利益和欲求就获得了一种习俗资格，从而
就成为一项习俗权利。
习惯权利由约定俗成的实际生活规则来支持。
但是这些权利的存在只是现实存在着而已，可能并没有人去反思权利的道德根据和法理根据，或者是
把习俗和道德标准等同起来。
当法律确认了这种利益和欲求是合法的，这种利益就获得了一种法律资格，就转变成为法定权利，获
得法律的保障。
政治哲学习惯于用这三类权利来表达权利的依据，但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不确定一种规则权利呢？
尤其在学校生活中，很多学校生活秩序是用规则确定下来的，规则确定了学校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
。
这些权利有些不能等同于道德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有道德权利所没有的强制性。
道德权利只是伦理意义上的思考，并没有强制力量作为依托。
同时，这些权利也不是习俗权利，因为并不是习俗推导出这些权利；同时也不能作为法定权利，因为
法律不能等同于规则，规则的范畴要大于法律的范畴，法律只是特殊的规则。
这些权利义务内容许多不是由法律直接推导出来的，只是为了特定群体的利益秩序而设计的。
　　以上是按照权利合理性的来源对权利作出的划分。
政治哲学上对权利的另外一种划分是把权利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
应有权利也就是在道德上和习俗上能够经受住考验的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在法律上获得了认可
，从而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实有权利是人们在实际上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权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生权利论>>

这三者的关系可以从黑人的受教育权来说明，黑人应该有和白人一样的平等的受教育权，但初始这只
是一种认知和信念上的权利，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平等但隔离原则”之后，
这种权利才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但是总体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黑人受教育的质量还是无法与白
人相比，这就是说，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但是现实当中他们并没有完满地享受到这种
权利。
　　（二）权利的元素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权利的两个元素：那就是利益（上面的叙述
中用“欲望”来表达“利益”，是为了从个人心理角度来逻辑性的思考权利形成的过程，政治哲学里
一般都用“利益”来表述人的要求或需要。
确实，“利益”是一个更加严格的概念，欲望是指向人的心理的，人有欲望就是肯定人感觉到或是意
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利益”则不然，首先，“利益”涉及价值判断；其次，一种内容可能成为人的利益，但是，
人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利益的存在，这在儿童养育和教育中尤其如此）和资格。
如果一种关系中没有利益的存在，就不会有权利的需要，权利是一种规范利益的文明设计。
利益不是没有边界的，是资格赋予了利益以合理合法性。
但成为一项权利不限于此，还有更为复杂的元素，这里有必要把权利的各种要素尽量概括清楚，因为
这关涉到权利概念的完整性。
给权利下定义的困难，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些要件上的不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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